
高雄市立新莊高中114 學年度下學期 

                  學習成果發表實施計畫                    115.5.19修訂 

 

一、計畫依據 

    依據108課綱核心素養，培養具有自主行動、溝通互動、具社會參與能解 

    決問題的未來公民。 

二、計畫目標 

    本活動旨在落實108課綱中「自發、互動、共好」的精神，學習成果的發 

    表，搭建屬於新莊分享與交流的舞台，促進彼此成長與學習。優秀成果得 

    以供學弟妹借鑒與啟發，特此辦理本活動。 

三、辦理單位 

    教務處。 

四、投稿類別說明 

    1. 校訂必修簡報表達力學習成果(高一)。 

    2. 部定必修、校訂必修、自主學習、社會探究與實作、自然探究與實作、多元選修學習 

       成果(高二)。 

五、實施對象 

    新莊高中高一學生。新莊高中高二學生。 

六、報名日期 

    115年5月25(一)起至115年6月11日(四)止。 

七、報名投稿方式 

 

    1. 填寫報名表單，含主題，組員。QRCODE如下。 

    2. 上傳學習成果簡報PDF檔1份。 

    3. 填寫「授權同意書」（附件一），拍照上傳。 

    備註：繳交作品缺件或未繳交「授權同意書」者，視同未報名成功，不予 

          參加評選。 



 

      

高一簡報表達力表單報名       高二學習成果表單報名 

八、發表辦法 

 1、發表形式：以短講搭配簡報PDF檔發表，時間限5分鐘。 

 2、發表地點：新莊高中活動中心 

 3、發表時間：學習成果 6/17(三) 14：05-16：00高二彈性時間。 

簡報表達力 6/18(四)14：05-16：00高一彈性時間。 

九、評選方式 

 1、高二學習成果由評選小組依以下評分標準給分。若投稿組別超過12組，將 

    學習主題脈絡10%、問題解決過程30%、學習成果展現30%、自我反思與成長 

    30%。 

 2、高一簡報表達力由評選小組依以下評分標準給分。 

    簡報製作與內容架構50%、數據運用呈現30%、表達能力20%。 

十、獎勵方式 

 1、評選特優1名，頒發獎狀乙張與3000元獎金乙份，並記嘉獎貳次。 

 2、評選優選3名，頒發獎狀乙張與1200元等獎金乙份，並記嘉獎貳次。 

 3、評選佳作數名，頒發獎狀乙張，並記嘉獎乙次。 

 4、凡完整填寫資料並成功報名者，若未獲佳作以上獎項，均可獲得參加證明。 

https://forms.gle/ZCbTMWsPAGCK2WfU7
https://forms.gle/h6VwYePwGdCdqRds5


 5、參賽作品基於教育推廣目的，提供校內分享觀摩，協助本校學生提升學習成 

    果品質。 

 6、協助辦理之教師核予一次至二次嘉獎。 

 7、以上獎勵若因稿件數或作品品質因素，得從缺。 

十一、本計畫實施所需經費由本校相關業務經費項下支付。 

十二、本計畫陳 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新莊高中學生學習成果檔案 

授權使用同意書 

    茲授權高雄市立新莊高中，將本人參賽之學習成果檔案，以電子形式儲存

利用(放置於共用雲端硬碟的專區，以線上瀏覽、無法下載之方式，供在校生閱

覽)，提供學弟妹基於個人非營利性質之檢索、閱讀等，或教師授課之參考。且

得為推廣學習歷程檔案之目的，以數位文字影音或紙本印刷等方式，擷取不設

隱私之部分重製，從事網路或實體之推廣相關事宜。 

 

(若為小組合作，每一位同學都要簽名) 

 

授權日: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授權人姓名 學號 班級 座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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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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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